
保荐机构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
活动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必备内容

根据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要求，保荐机构应当对所督导上市公司的2022年度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和规范情况出具核查报告，并与公司年报同步披露。现就核查报告必备内容说明如下：
一、结合活动要求和上市公司自查情况，说明上市公司在内部制度建设、机构设置、董监高任职履职、决策程序运行、治理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并就发现的问题是否违反法律法规、业务规则发表明确意见。
二、就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、违规关联交易，上市公司及有关主体是否存在违反公开承诺、虚假披露、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。
三、对于存在违规情形的公司，保荐机构应详细说明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违规情形、违规涉及金额及其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（如适用）、补充审议和披露情况、被采取行政处罚、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情况、上市公司整改和规范进展、保荐机构督导履职情况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（如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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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荐机构 关于 上市 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   活动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必备内容     根据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要求，保荐机构应当 对 所督导 上市公司的 2022 年度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和规范情况出 具核查报告，并与公司年报同步披露。 现就核查报告必备内容 说明如下：   一 、 结合活动要求和上市公司 自查 情况 ，说 明 上市 公司在 内部制度建设、机构设置、董监高任职履职、决策程序运行、 治理约束机制 等 方面 存在的问题， 并 就发现的问题 是否违反法 律法规、业务规则发表明确意见 。   二 、就 上市 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、违规关联 交易 ，上市公司及有关主体是否存在违反公开承诺、 虚假披露、 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。   三 、对于 存在违规情形的公司 ， 保荐机构 应详细 说明具体 情况 ，包括但不限于违规情形、违规涉及金额及其占 上市 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 计 净资产的比重（如适用）、补充审议和披露情况、 被采取 行政处罚、 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情况、 上市 公 司整改和规范进展、 保荐机构 督导履职情况等。   四 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（如有）。  

